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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科”）于 2021 年 5 月 6 日收到公司

股东深圳盈嘉众实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嘉众”）的《告知函》。《告知函》

显示：“2021 年 4 月 30 日，盈嘉众将持有的万科 238,703,992 股无限售流通 A 股质押给招商

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该部分股权质押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8 日止。本次质押将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一、 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盈嘉众 否 238,703,992 100% 2.05% 否 否 
2021 年 4 月

30日 

2022 年 9

月 8日 

招商 

财富 

主要用

于债务

偿还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 2021 年 5 月 6 日，盈嘉众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德宇众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宇众”）、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盈安合伙”）、国信证券－工

商银行－国信金鹏分级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信金鹏 1 号”）所持股份质押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类

别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德宇众 
H股 19,147,000 0.16% 17,480,500 17,480,500 87.61% 0.15% 0 0 0 0 

A股 804,800 0.01% 0 0 0.00% 0.00% 0 0 0 0 

盈安合伙 A股 65,000,026 0.56% 65,000,026 65,000,026 100.00% 0.56% 0 0 0 0 

盈嘉众 A股 238,703,992 2.05% 0 238,703,992 100.00% 2.05% 0 0 0 0 

国信金鹏

1号 
A股 257,230,800 2.21%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580,886,618 5.00% 82,480,526 321,184,518 55.29% 2.76% 0 0 0 0 

三、 备查文件 

盈嘉众出具的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6 日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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